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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宠物是您深爱的朋友，他们就像是您的家庭成员,，您会担心如果您发生任何事情，您的宠物是
否会得到最好的照顾。而现在马萨诸塞州宠物信托法 (M.G.L.A. 203E § 408.) 解决了您的担忧。此项
法律允许主人在生前设立信托，以便在主人过世后可以继续照顾其宠物或者其他指定的动物。

然而，正如Theresa A. Jablonski遗产案中所指出的问题中，如果您决定为您毛茸茸的老朋友建立
信托，请确保该信托经过精心起草，并考虑到比您心爱的宠物提前过世的可能性。在 Jablonski 案
中，Theresa A. Jablonski（ “Theresa” ）在她的遗嘱中设立了遗嘱信托，该信托将在她去世时起
效并注入资金。信托规定，该信托的受益人仅限于她的宠物狗Licorice，或者Theresa在去世时拥有
的任何其他宠物。同时，该信托的剩余财产继承条款规定，信托受益人过世后， “受托人应有权指
定一家慈善机构为受益人接受信托里已经持有的资金的剩余部分”。在遗嘱有效签署后， Licorice和
她的主人Theresa先后去世，而Theresa在去世时并未拥有任何卡宠物。而此时，因为Licorice先于
Theresa去世，且Theresa过世时并未拥有任何其他宠物，法院必须就以下问题做出裁决-“此宠物信
托是否在Theresa去世前就已终止，造成无遗嘱继承人继承，又或是应该按照宠物信托的剩余财产继
承条款规定可控制财产的分配？

法院认为，Theresa在遗嘱中设立的宠物信托在特蕾莎去世前就已终止。根据麻省宠物信托法G. L. c. 
203E，§ 408 (a)规定 “除非信托中有规定关于提前终止应该如何处理，否则宠物信托应在此受益宠
物死亡时终止，或者如果设立信托是为了照顾超过一个宠物，那么信托则在最后一只幸存的宠物死亡
后终止。” 在本案中， Licorice和Theresa的其他宠物都于Theresa之前过世，且Theresa过世时并
未拥有其他宠物，因此，宠物信托在Theresa 过世前就已终止。

根据 宠物信托法G. L. c. 203E, § 408 (a)中的信托终止条例规定，受托人必须“按照以下顺序分配未分
配或者未继承的信托财产： (1) 按照信托文件的指示； (2) 信托建立人接受（如果信托建立人在世）
； (3) 如果宠物信托是在信托建立人的遗嘱或遗嘱附件中的非剩余条款中设立的，则根据建立人遗嘱
或遗嘱附件中的剩余条款规定； (4) 根据麻省遗产法规定的信托建立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顺序。”在
Jablonski一案中，虽然遗嘱中的宠物信托明确规定，“受托人应有权指定一家慈善机构为受益人接
受信托里已经持有的资金的剩余部分”， 但是，因为遗嘱中的宠物信托仅在Theresa死亡时才获得资
金，而此时宠物信托已经在Theresa过世时已经终止，所以此宠物信托并不拥有或持有任何资金。法
院裁定，此信托已经失效，而受托人可指定慈善机构的权力也因此无效。Theresa的遗产按照法律规
定则会分配给她的法定继承人，即她的四个侄女和侄子，而非Theresa想要指定的慈善机构。

显然，这并不是Theresa在创建她的宠物信托时所希望的结果。为了确保您的遗产按照您的意愿进行
分配，周全的思考所有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避免 Jablonski 一案中所出现的问题，您在创建宠
物信托时，应该注意以下：

1) 明确说明如果信托终止，剩余资产将如何处理；

2)  指定一位可靠的受托人和看护人，以及后面的替代人员或组织，这样可以根据您的宠物的最佳利
益为您的宠物提供护理;

3) 信托中应包含有关您宠物健康状况的详细说明；以及

4) 如果您的宠物去世，请更新您的信托或遗嘱。

宠物信托可以让热爱宠物的主人安心无忧，但必须事先仔细考虑这些规定，以防止任何模糊不清的条
例而导致您产生更多的法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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